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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海外監管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中文全文，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革博士

香港，2021年6月15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革博士、胡正國先生、楊青博士、張朝暉先生及
趙寧博士；非執行董事童小幪先生及吳亦兵博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江南博士、劉艷女士、
馮岱先生、婁賀統博士及張曉彤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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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1-047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上海瀛翊投资中心违反

承诺减持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监管工作函》（编号：上证

公函【2021】0622 号），监管工作函全文内容如下： 

“上海瀛翊投资中心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

《关于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并通过公司致歉的公告》称，公司股东上海

瀛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瀛翊’）违反其在IPO时有关减

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承诺，在未提前15个交易日披露减持计划的情况下，通过集

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17,249,686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6962%。根据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16.1条等相关规定，对上海瀛翊及公司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上海瀛翊应当高度重视此次违反承诺减持股份事项，立即全面自查本

次违反承诺事项的决策过程、责任主体和发生原因，核查股份减持内控制度的

完备性及执行有效性，及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避免此类违反承诺事项

的再次发生。上海瀛翊应在3个交易日内提交自查报告，并根据自查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二、上海瀛翊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苏瑞联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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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沟通上海瀛翊的相关出资人，尽快制定必要和充分的补偿措施，切实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请上海瀛翊及公司提交此次股份减持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四、公司应与股东充分沟通，督促相关股东建立严格的持股管理制度，遵

守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严格履行各项股份减持

承诺，做好权益变动相关沟通和披露。同时，核查是否有股东存在其他违规或

违反承诺行为，并根据核查结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股份减持事项，直接关系到投资者切身利益，与之有关的规则和承诺，必须

严格遵守。上海瀛翊及公司应当本着对投资者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落实本工作

函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认真落实上述监管工作函中对公司的各项要求，妥善处理本次上海瀛翊违反承

诺减持公司股份事项，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全力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

股东的利益。 

公司的相关信息均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6 日 

 


